
製表日期：107年02月03日表56-3-0(104年度)綜稅各項扣除額與應納稅額減徵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未扣除免稅額之
稅額

未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之

稅額

因扣除標準扣除
額一般扣除額減

徵之稅額

因扣除免稅額減
徵之稅額

未扣除薪資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薪資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未扣除儲蓄特別
扣除額之稅額

因儲蓄特別扣除
額減徵之稅額

分位別

00000000第1分位

198187295511124797613452991100169119749216869871784310第2分位

138660174384568529236145810927444428134962831164671417698569第3分位

1896988227914939409070303035758444656293391611374738334641888第4分位

7322392300331536185568633115660072858060132158974533084715326093859第5分位

380218627 60165800 365622682 45569854 357795973 37743145 330856996 10804168合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(一)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(二)各欄位計算說明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1.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2.因扣除免稅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免稅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3.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4.因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標準扣除額一般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5.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6.因薪資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7.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8.因儲蓄特別扣除額減徵之稅額：應納稅額未扣除儲蓄特別扣除額之稅額與應納稅額間之差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